
(公司註冊編號：198402850E）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股份代號：BMA）
（香港股份代號：1570）

股東週年大會通知

茲 通 告 偉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謹 訂 2 0 1 7 年 4 月 2 8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1 0 時 正 假 座 Papr ika Meet ing Room, 
5th floor, Novotel Singapore Clarke Quay Hotel, 177A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179031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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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決議案）

2.	 批准按季度支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董事袍金195,000新元（2016年：195,000新元）。
    （第二項決議案）	

3.	 根據本公司章程第97條重新委任本公司下列退任董事：

	 陳志勇先生	
	 （根據第97條退任）	 （第三項決議案）

	 胡榮明先生	
	 （根據第97條退任）	 （第四項決議案）

	 [見解釋附註(i)]

4.	 重聘畢馬威會計事務所為本公司審計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確定其酬金。	 （第五項決議案）

5.	 處理可於股東週年大會妥為處理的任何其他普通事項	。

特別事項

考慮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6．	 一般授權

 「 動 議 ： 根 據 新 加 坡 《 公 司 法 》 第 5 0 章 第 1 6 1 條 、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 新 交 所 」 ） 《 上 市 手 冊 》 
（「上市手冊」）第806條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